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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工500人内、营收入
2亿元内；

◆ 综合评价60分以上：
1.科技人员占比
2. 研发投入占比

（按销售或支出）
3.科技成果

◆ 研发投入占比3%以上；
◆ 科技人员比例10%

◆ 自主知识产权

◆ 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比
60%

◆ 成果转化每年4项以上
◆ 有科研管理体系
◆ 成长性

◆ 发展潜力好

◆ 成长速度快

◆ 创新能力强

◆ 核心自主技术

◆ 主营业务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

◆ 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且
行业领先

◆ 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产
品市场巨大

◆ 有创新企业文化和社会
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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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中小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创新标杆企业

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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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科技政策体系——培育创新型企业梯队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标杆企业、领军企业、
省市重大科技专项、科技信贷、技术合同交
易、人才计划、工程中心评价、研发费补助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补助、科技信贷含
保险、技术合同交易补助、创新创业大赛
补助、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大赛补助、科技型中小企业

中山科技政策体系——覆盖企业创新发展全周期



一、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市级奖励（万元）

级别 入围
优胜奖、
优秀企业

三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市级 / 5 10 20 30

省级 3 10 40 60 80

国家级 10 30 100 200 300



【高新区政策】创新创业大赛获奖——火炬区奖励（万元）

级别 奖励 孵化器租金补助

市级 5 补助当年一半租金

省级 10 补助当年租金

国家级 15 补助2年租金



二、境外高端人才个税补助

税
平
衡

自2020年实施
以来，共对
505人发放补
助7452万元

政策条文

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减轻在我市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
人才个人所得税税负，按其在我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超过其按应纳税所
得额的15%计算的税额部分给予补贴。

适用对象

（1）在我市工作并持香港、澳门地区居民身份证的港澳人员。
（2）在我市工作并经市科技局确定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经市人社局确定的
紧缺人才。

案    例

在我市工作的香港居民，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为80000元，按2018年新修订
的个人所得税税法，纳税额=80000× 45%-15160=20840（元）；按香港薪
俸税或利得税标准税率15%测量纳税额：纳税额=80000× 15%=12000
（元）。内地与香港个税差额为20840-12000=8840（元），我市按此差
额给予补贴。



三、鼓励和支持海外孵化器、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

1.支持海外孵化器或研发中心建设

根据运营单位建设投入或建设绩效，一次性补助100万元

2.支持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

对经省政府批准建设的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基地，一次性补助100万元

3.各阶段的认定奖励、运营补助

级别 认定奖励 A级评价 B级评价

市级 20 10

省级 50 30 15

国家级 100 100 50



四、中山市加快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十条政策

 抢抓“双区”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

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和创新成果转化基地

建设，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施“四大工程”：

 

创新平台提质工程

创新人才集聚工程

创新生态优化工程

产业能级提升工程

1. 加快发展战略性产业集群

2. 推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

3. 打造创新标杆企业和千亿领军企业

4. 支持区域创新载体建设

5. 支持高端创新平台建设

6. 大力引进高层次创新科研团队

7.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人才集聚

8. 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

9. 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10. 全面提升科技服务效能 8



第二条 推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

1. 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根据税务部门研发费税前加计扣除额再按最

高3%比例给予企业研发费后补助，每年最高补助1000万元。

2. 对初次通过认定的高企，规上企业补助20万元，规下企业补助10万元；对重新

通过认定的，规上企业补助10万元，规下企业补助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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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大力引进高层次创新科研团队

创新“科学家+工程专家+研发团队”组织模式，积极对接国家、省重大人才工程，

进一步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我市创新创业，引进培育一批高层次创新科研团队，

对基础研究类团队项目最高资助500万元，对产业化类团队项目最高资助2000万元，

对投融资类团队项目最高资助3000万元。



第九条 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1. 培育和壮大科技服务市场主体，对获得科技部认定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称号的，一次性资助50万元。

2.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

服务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按照技术合同履约额不超过5%比例予以补助，每

年最高补助200万元。

3. 支持镇街结合产业特色，建设产业协同孵化中心、异地孵化器或加速器，加

快构建“广深港澳研发+中山孵化产业化”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每年最高补助

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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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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